关于组织参加第七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
“文明风采”竞赛广东复赛活动的通知
全体同学及各专业部、科组：

为展示中职学生文明风采，提高中职生的综合素质，促进中职学生全面发展，现根据教育部办公厅文件，我校将举办第七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内容及具体要求：
第七届全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有五类十个项目，具体要求如下：

（一）征文类（4项）

1、“中华民族共命运、心连心”征文比赛

（1）目的：引导中职生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提高中职生对“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的认识，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结繁荣发展，用实际行动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使我国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的号召，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牢固树立民族团结意识。

（2）内容和要求:参赛作品体裁不限，内容应体现爱我中华，自觉维护、努力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表达中职生对民族大团结的追求，坚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作用。既可以结合重大事件，也可从身边的事例说起，表达自己对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感触，以及用实际行动为创造祖国大家庭更加美好明天而努力的决心。

2、“创业之星”征文大赛

（1）目的:通过在校生采访创业有成毕业生活动引导学生从身边的事例中理解“有志者事竟成”的真谛，再训练自己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能力的同时，深入了解职业、了解社会，增强创业意识、树立创业精神。宣传中职毕业生“以创业带动就业”先进典型，引导学生感悟成才之路。

（2）内容和要求：参赛作品体裁不限，内容应突出中职毕业生的创业精神、业绩和采访者的感悟。参赛作品既可以写创办企业的狭义创业，也可写事业有成、岗位成才的广义创业。材料必须真实，要插入创业者本人有职业场景的相片。
3、“资助政策助我成才”征文比赛

(1)目的：通过学生对国家中职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切身感受，理解资助政策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增强学生对所学专业和即将从事的职业的热爱，树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观念，珍惜在校学习生活，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决心立志成才、回报社会。

（2）内容和要求:参赛作品体裁不限，内容应结合家庭和自己的切身感受，结合自己所学专业，以小见大、以近见远，谈及对国家政策的理解，体现真情实感与积极向上的精神。

4、“我身边的诚信”征文比赛

（1）目的：通过社会实践、行业调研、实训实习深入职业生活的多种活动，引导学生捕捉身边有关诚信的生动事例，理解以诚信、敬业为重点的职业道德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人职业生涯发展中的作用。

（2）内容和要求：参赛作品体裁不限，内容应在写出身边翔实、生动的诚信事例或反面例证的基础上，有归纳、有提炼、有升华，写出加强以诚信、敬业为重点的职业道德建设，既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措，也是个人有一个成功的职业生涯的必要手段。

（二）设计类（1项）
职业生涯规划”设计比赛。规划设计要图文并茂（插图必须紧扣规划内容，少用或不用装试图），3000字左右，A4纸、4号字打印（不具备打印条件的可以手写手绘），要根据自己的设计思路命题。

（1）目的：发挥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新教材《职业生涯规划》的主渠道作用，加强职业生涯教育。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以职业生涯规划设计活动，强化职业意识、职业理想、职业道德和成长观、就业观、创业观教育，引导学生以“成功者”的心态，形成提高自身素质、拼搏向上的动力。

（2）内容要求：能从职业的角度了解自己、了解社会，从本人条件、发展需要和经济社会、行业发展需要出发，分析到位、目标实在、台阶合理、措施翔实。能处理好“人选职业”、“职业选人”的辩证关系，有“兴趣能培养、性格能调适、能力能提高”做个性主人的措施，有珍惜在校生活，以即将从事的职业对从业者的要求为标准提高自身素质的安排，追求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

（三）摄影类（1项）
职业和生活中的美”摄影比赛。

（1）目的：引导学生在围绕“职业和生活中的美”的主题捕捉瞬间

的过程中，加深对职业美、生活美的感悟，加深对行行出状元、和谐社会的理解。在捕捉美的过程中，学会感受美、欣赏美、理解美、创造美。

（2）内容要求：照片命题画龙点睛、寓意深长。通过画面，表现中职生对祖国、对即将从事的职业的爱，表达对劳动者风采的欣赏，体现中职生自尊、自信、自强、拼搏、向上、敬业、乐群的青春风采，反映人与人、人与职业、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美。

（3）参赛作品以单幅照片形式参赛，彩色、黑白放大和数码激光输出

的图片，均可参赛。不收组照，不收数字文件、反转片和底片。参赛作品不可进行电脑合成，可以食用画图软件或其他手段进行照片的尺寸、对比、明暗、色彩的调整。比赛照片规格5—10英寸；宽幅底片记录照片边长为10英寸。

（四）FLASH动漫类（2项）
1、“荣与辱”动漫比赛

（1）目的：通过引导学生有意识捕捉现实生活中有关荣与辱的典型事例，对所观闻加以以提炼，表达自己对做人、做事的认识，加深对荣辱观的理解。

（2）内容和要求：内容要以现实生活中的荣与辱的具体事例为基础，既可以荣与辱对比的两个事例，形成强烈反差，也可只从荣或辱的一个事例出发，用动漫形式表达所感所悟。

2、“生命﹒安全﹒和谐”动漫比赛

（1）目的：通过珍爱生命、健全人格、注重安全的教育，引导中职生树立安全意识、环境意识、效率意识、廉洁意识，感悟生命的宝贵，感悟安全第一对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作用。

（2）内容和要求：结合安全教育、预防艾滋病、毒品预防、环境教育、廉洁教育等专题教育，以动漫形式表达珍爱生命的理念，内容要有故事情节，既可以从正面表达，也可以从反面表述，要有利于加强中职生对生命、人格、安全的认识和理解。

上述两项动漫比赛，内容上，要求注重内涵，主题清晰，以幽默、诙谐的画面表达作者对主题的感受；手法上可通过写实、比喻、象征、假借、夸张、寓意、点睛等手法，借以歌颂、讽刺或批评；形式上，要求角色形象符合主题，动作能表意，声音清晰，配乐能衬托、强化画面寓意。技术上，要求使用FLASH制作，swf格式输出，载体为光盘，每个作品大小原则上不超过10M（源文件大小不限），动画作品时间不超过3分钟。

本类竞赛可由2—3名学生合作集体参赛。每张光盘只能有一个作品。光盘中除参赛作品外，还应有作品源文件和500字以内的构思说明WORD文稿。作品片头除标题外，要注明学校全名和参赛学生、指导老师姓名。作品片尾须注明“全国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文明风采’参赛作品。光盘正面贴标签，注明作品标题、学校所在省（区、市）、校名和作者姓名。

(五）展示类比赛（2项）
1、“心绣未来“演讲比赛

（1）目的：通过声情并茂的演讲，加深中职生对参赛作品体现“文明风采”竞赛主题，即“弘扬民族精神，树立职业理想”的理解，提高中职生的表达能力，培养中职生对真善美的热爱，表现中职生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2）内容和要求：演讲内容以参赛学校往届征文类获奖作品或本届征文类参赛作品为依据，由作者本人或其他中职在校生演讲，可依据演讲需要，有演讲者对原稿适度修改。有作者本人演讲的，评选时加分。本项比赛的获奖证书，颁发给演讲者。演讲要求观点正确，声音清晰明亮，使用普通话；语言生动流畅，感情真挚朴实，态势自然得体。

演讲时间不超过10分钟，演讲开始时，报出作品题目、来源（何届、何项比赛）、校名、作者姓名和演讲者姓名。录制可由常用软件打开的视频文件，刻成光盘参加评比。

2、“职业礼仪”表演比赛

（1）目的：发挥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新教材《职业道德与法律》的主渠道作用，引导学生结合所学专业和即将从事的职业对从业者的要求，提高塑造自我形象的能力与合作能力，养成符合职业需要的礼仪习惯，培养学生团队精神。

（2）内容和要求：本项比赛是集体展示项目。内容要符合礼仪基本规范，要有职业特点；形式不限，要为内容服务，表演应生动活泼，富有青春活力、时代精神，能让人感受美、享受美，并能在美的欣赏中得到启迪；表演要体现合作和团队精神。

展示时间不超过10分钟。表演开始时，报出节目名称和参赛单位。每个表演，录制可由常用软件打开的视频文件，刻成光盘参加评比。

上述两个展示类参赛项目，每张光盘只能有一个作品。片头除标题外，要注明学校全名和指导教师姓名，演讲作品要注明作者、演讲者姓名。光盘正面贴标签，注明作品标题、学校所在省（区、市）、校名。

请各部及科组将作品务于6月28日之前上交到学校教研室。
学校教务处
2010年5月20日
附：

关于组织开展第七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活动的
通  知

教职成厅函〔2010〕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文明办、团委、中华职业教育社，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文明办、团委、中华职业教育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文明办、团委，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加强和改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充分展示中职学生文明风采，提高中职学生综合素质，促进中职学生全面发展，经研究，举办第七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主办单位： 

　　教育部、中央文明办、共青团中央、中华职业教育社 

　　承办单位：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中央文明办未成年组、共青团中央学校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 

　　协办单位：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浙江亚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组织委员会： 

　　主 任： 

　　教育部副部长 鲁 昕 

　　副主任：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 葛道凯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 李小豹 

　　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 陈广庆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 王继平 

　　委 员：中国青年报社副社长 谢 湘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 余祖光 

　　高等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 王军伟 

　　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 尹鸿祝 

　　中国教育报刊社副总编辑 翟 博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党委书记 张其友 

　　浙江亚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继权 

　　浙江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华圣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德育处处长 刘宝民 

　　中央文明办未成年组副处长 李卫强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中学中专处处长 石新明 

　　《中国德育》杂志副主编 邓友超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主编 赵 伟 

二、竞赛内容

　　本届竞赛包括五类十项比赛： 

　　（一）征文类比赛（4项） 

　　项目：“中华民族共命运、心连心” 征文比赛；“创业之星”征文比赛；“资助政策助我成才”征文比赛；“我身边的诚信” 征文比赛。 

　　（二）设计类比赛（1项） 

　　项目：“职业生涯规划”设计比赛。 

　　（三）摄影类比赛（1项） 

　　项目：“职业和生活中的美”摄影比赛。 

　　（四）FLASH动漫类比赛（2项） 

　　项目：“荣与辱”动漫比赛；“生命?安全?和谐”动漫比赛。 

　　（五）展示类比赛（2项） 

　　项目：“心绣未来”演讲比赛；“职业礼仪”表演比赛。 

三、参赛形式

　　本届竞赛继续采用学校初赛、省级复赛、全国决赛的三级选拔形式进行。各地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牵头，文明办、团委、中华职业教育社积极配合组建省级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复赛组织委员会（省级复赛组委会相关联系方式另行公布）和评选委员会。经参赛学校初赛选拔出来的作品参加省级复赛，经省级复赛组委会组织复赛后，推荐优秀作品参加全国决赛。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组委会组织相关专家，对参加全国决赛作品进行评比。教育部、中央文明办、共青团中央、中华职业教育社联合举行颁奖活动，为决赛获得优异成绩的学生、指导教师及学校代表颁奖，表彰工作卓有成效的省级复赛组委会。 

四、相关要求

　　各地有关部门要将组织竞赛活动，作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意见》的一项有力措施，充分重视此项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及时转发并在所属网站上公布本通知，以多种形式组织、发动、支持学校积极参加此项赛事。要在复赛组织发动、数据统计、作品评选和报送等环节把好关，并做好总结。 

　　各参赛学校要按照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要求，发挥德育课主渠道作用，在文化课、专业课中渗透德育，把“文明风采”竞赛与共青团主题活动、精神文明建设、和谐校园建设有机结合，组织多种形式的德育实践活动，选拔推荐作品、建好竞赛数据库，积极参加省级复赛。 

　　请各地于4月30日前，将“文明风采”竞赛活动省级复赛组织委员会相关联系方式报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组委会办公室（见附件2）。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组织委员会办公室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邮编100120。 

　　联系人： 

　　富祥武，联系电话：略 

　　杜爱玲，联系电话：略 

　　学校初赛、省级复赛、全国决赛参赛办法和各项竞赛具体要求见附件1（第七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赛方案）。可点击中等职业教育教学资源网（http://sv.hep.com.cn－文明风采）
